行政复议决定书

山政复决字〔2025〕56号

申请人：宋xx

被申请人：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法定代表人：李学军，局长
申请人复议请求：
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2025年6月6日通过当场提出申请方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如下法定职责：依法赔偿，事实和理由如下：

5月23我在美团上面点的外卖，店铺名：xx店。

食物里面给我煮了一只苍蝇，视频和图片已经上传给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，商家明明已经违反食品安全法了，不愿意依法赔偿调解，举报到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该局却以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）为由不予立案，没有履职尽责，自举报后，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电话，也没有告知你不予立案的理由或者相关文书，泄露公民隐私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我电话给商家，主席提出的食品安全四个最严，为何当地政府视而不见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答复人于2025年6月4日收到被答复人向河南市场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在焦作市山阳区xx店外卖购买的粥里面发现苍蝇。我工作人员通过调取经营者资质、询问经营者及要求举报人提供视频查看（无法完整证明），因系外卖食品无法确定食物中异物出处。于2025年6月13日在河南市场投诉举报平台回复不予立案决定（经电话联系举报人双方无法达成赔偿调解）。

综上，答复人已将被答复人申请的举报不予立案进行回复。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，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申请人于2025年6月4日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市山阳区xx店外卖购买的粥里面发现苍蝇。被申请人通过调取经营者资质、询问经营者及要求举报人提供视频查看（无法完整证明），因系外卖食品无法确定食物中异物出处，且经电话联系举报人双方无法达成赔偿调解。被申请人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，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并于2025年6月13日在河南市场投诉举报平台回复申请人。
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、小经营店登记证、情况说明、不予立案审批表等为证。
本机关认为：

在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后，被申请人调取经营者资质、询问经营者及要求举报人提供视频查看，因案涉粥系外卖食品，且申请人无法提供完整证据链证明异物是案涉商家原因导致，可见，被申请人尽到调查取证的责任后，无法确认案涉粥中异物出处，且经电话联系举报人双方无法达成赔偿调解。故被申请人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，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并于6月13日在河南市场投诉举报平台回复申请人，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，适用依据正确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宋xx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7月16日



